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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滕孝忠

本报讯 近日， 淮阳区人民法院联合该区人
大代表成功调解了一起小微企业货款纠纷案

件。 该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当事
人的一致肯定。

据悉，2024 年 2 月，某服装加工厂与个体经
营者刘某签订加工承揽合同， 约定由服装加工
厂为刘某完成服装加工业务， 合同总金额 12.5
万元，约定交货后 30 日内结清款项。 服装加工
厂按期完成了加工服务并交付验收， 但刘某以
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拖欠货款 6 个月之久。 在多
次催要未支付后， 服装加工厂负责人张某向淮
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考虑到原告张某系小微企业经营者， 为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熟悉民情民意等优势， 淮阳区
人民法院大连人民法庭积极联系辖区人大代表

参与案件调解。
在审理过程中， 人大代表耐心听取了双方

当事人的意见和诉求， 充分了解案件的背景和
争议焦点，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调
解方案。 承办法官及时释法说理，耐心解答双方
当事人的疑惑。

通过法官和人大代表联动促调， 双方当事
人达成一致和解协议， 被告刘某同意支付拖欠
的服装加工费 12.5 万元， 并承诺在约定的时间
内分三期支付完毕，双方当庭握手言和。

此次调解的成功， 不仅有效维护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也彰显了人大代表在化解社会矛
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下一步，淮
阳区人民法院将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积极主动、
全方位地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为
优化辖区营商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通讯员 高丰 文/图

本报讯 “王法官您好 ，多谢您的耐心调解 ，我
们把彩礼都带来了，这就去退还……”2 月 20 日上
午， 郭某主动与项城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王方方
联系 ，将 11 万元现金彩礼及被子 、衣物等返还给
任某某。

该案件是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 2023 年 10 月，
原告任某某与被告郭某经人介绍相识后，任家向郭
家支付了彩礼。 2024 年 2 月，两人按照习俗举办了
结婚仪式，后由于各种原因，两人感情破裂，任某某

要求郭某返还彩礼。 在协商无果后，任某某将郭某
诉至项城市人民法院。 项城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
郭某返还 11 万元现金彩礼及相关物品等。 判决书
生效后，郭某拒不履行，任某某向项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王方方认真查阅卷宗，了
解案件详情，多次与郭某沟通，耐心释法明理，告知
其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法律后果， 从情
理角度出发，劝导郭某换位思考，积极解决问题。 在
王方方的耐心调解下，郭某主动将 11 万元现金彩礼
及相关物品返还给了任某某，该案件圆满执结。

□通讯员 董智慧

本报讯 近日， 人大代表驻郸城县人民法院
调解室调解员罗浩翔成功调解了一起买卖合同

纠纷案。
据了解，原告邵某某在河北省廊坊市经营

纺织品批发业务，个体经营户周某系邵某某多
年的客户 ，双方合作模式为 ：周某通过微信向
邵某某确认购买货物品种 、价格 ，周某上门提
货或者邵某某送货上门，然后由周某签署欠款
凭证。

2021 年， 周某数次从邵某某处赊购大量纺
织品。 当年 12 月 31 日， 邵某某与周某进行对
账，发现周某需偿还其货款 12 万元。 周某对欠
款数额表示认可，但一直未履行付款义务。 为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邵某某向郸城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在郸城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中心， 罗浩翔
认真查阅卷宗材料，梳理本案的争议焦点，积极
与双方当事人联系沟通， 耐心听取双方当事人
的意见和诉求，进而开展针对性调解工作。 经过
多次协商交流，周某在权衡利弊后，与邵某某签
署和解协议，当场履行了 12 万元的货款。

□通讯员 孙云云 李文超

现实生活中， 往往会出现借用他人名义向银
行贷款， 从而发生名义借款人与实际使用人不一
致的现象。 当借款不能如期偿还，名义借款人被起
诉后辩称自己非实际使用人要求免责， 该抗辩意
见能否成立？ 最终还款责任又应当由谁来承担呢？
近日， 西华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

案情简介

李某因信用问题不能向银行申请个人贷款，遂
找到亲戚赵某某帮忙，由赵某某向银行申请贷款 29
万元，供李某使用。 2022 年 7 月 27 日，赵某某、李某
某夫妻二人与某银行签订 《借款合同》， 借款 29 万
元，借款到期日为 2024 年 7 月 27 日。赵某某夫妻未
按照合同约定按月付息， 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拖欠本金及利息、罚息共计 309784.13 元。 某银
行遂诉至西华县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

西华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令由赵某某、 李某
某向某银行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名义借款
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于在借款合同上签
字办理贷款等事宜，应当预见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借
款的实际用途不影响合同相对性原则， 应当根据借
款合同，由签字的借款人承担偿还责任。名义借款人
履行偿还责任后，可向实际借款人追偿。

法官提醒

日常生活中，即使双方关系再密切，也应对借名
借款秉持谨慎态度， 充分考虑借名借款可能带来的
法律风险。如果确定要以自己名义帮他人借款，最好
与出借人、实际借款人签订三方协议，或者在借款时
向出借人披露实际借款人的存在，并保留好证据，以
便在纠纷发生时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

淮阳区法院

人大代表助力调解 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法官耐心促调解 当事人主动退彩礼

郸城县法院

诉前调解见成效
矛盾纠纷早化解

名义借款人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应由谁承担还款责任

执行法官王方方（（左二））与当事人现场核对现金彩礼及物品。。


